孤儿基本生活费发放审批程序流程图
	监护人申请或社会福利机构申请
农村敬老院中孤儿的基本生活费，由各机构负责向所属民政部门申请。社会散居孤儿基本生活费发放，由孤儿监护人向孤儿户籍所在地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提出书面申请。


↓

	乡镇审核
乡镇人民政府应当自收到评议意见之日起20工作日内提出初步意见，将审核意见和有关材料报送县民政局审批。


↓

	县民政局审批
县民政局应当自收到审核意见和有关材料之日起20工作日内做出审批决定。


↓

	生活费发放
自审批之日的次月起发放基本生活费


实施依据：《民政部 财政部关于发放孤儿基本生活费的通知》、《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我省孤儿保障工作的意见》、《江苏省民政厅 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全省孤儿基本生活保障工作的通知》
